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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 

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 

动和倡议：消除对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立即平等”组织提交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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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1995 年，各国政府在《北京行动纲要》中承诺，“废除基于性别的歧视的任

何现行法律”。2000 年召开的大会审查《行动纲要》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将 2005

年定为废除所有歧视性法律的预计日期。但两年过后，现仍存在很多歧视性法律。 

 1999 年和 2004 年，“立即平等”组织抽样印发了具有代表性的明确具有歧视

性的现行法律。截至 2006 年 12 月，被点名的 53 个国家中有 21 个已经废止或修

改了所述法律，包括：巴哈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法国、危

地马拉、印度、约旦、科威特、墨西哥、黑山、摩洛哥、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

亚、秘鲁、大韩民国、塞尔维亚、瑞士、汤加、土耳其、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这些改革树立了将言语付诸行动的榜样。然而，多数被列出的法律

仍然有效。见“言语与行动——北京会议十周年审查过程中追究各国政府的责任”

（www.equalitynow.org）。 

 2005 年，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考虑任命歧视妇女法律问题特别报告

员的决议；该决议为卢旺达和菲律宾政府提出，另有 21 个共同提案国。设立这

样一名报告员，可支持和促进消除《北京行动纲要》中具体指出的对妇女的合法

化歧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通过了由卢旺达和斯洛文尼亚政府提出的

一项类似决议，但此机制尚未建立。 

 2006 年 7 月，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关于对妇女暴力问题的深入研究报告，称“对

妇女的暴力行为既是造成对妇女的歧视及妇女本身的不平等和从属地位的原因，

也是对妇女的歧视及妇女本身的不平等和从属地位带来的后果。”报告确认各国

负有具体明确的义务，并指出对这些承诺的执行不力。报告称“保障两性平等……

不得被看作是可有可无或无关紧要的任务”，并作出如下结论：“需要政府间机构

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发挥更强、更连贯和更为公众注目的领导作用。”报告明确

呼吁各国“废止一切歧视妇女的法律；审查和修订国家的一切政策和做法，以保

证杜绝歧视妇女；并确保各项现行法规都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反歧视的原

则。” 

 本组织敦促妇女地位委员会发挥秘书长呼吁的领导作用。各国政府在 1995

年承诺取消歧视性法律，并在 2000 年将 2005 年定为兑现这项承诺的预计日期。

12 年之后，超过预计日期已经两年了，妇女需要确认各国政府在认真遵守它们的

义务。我们以国际、区域和各国（孟加拉国、加拿大、埃及、印度、肯尼亚、马

来西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勒斯坦、秘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

众国）组织的联盟的名义，敦促你们在经过两年讨论之后，在本次第五十一届会

议上，设立歧视妇女法律问题特别报告员。 

 


